1项目概况
1.1满足的要求
应有出具环境监测数据的 CMA 资质，并在允许范围内开展工作。保证客观、公正和独立地从事环境监测活动，对出具的数据负责。有与其从事的监测活动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及其职责明确，具备从事环境监测活动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和实验环境等基础设施。
2工作基本要求
2.1检测机构应提供检定合格、手续完备、能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开展各类检测的仪器及备品备件，若检测设备发生故障，检测机构须及时提供备用检测设备。所有主要检测设备必须可实现量值传递和溯源。
2.2检测机构自行解决检测所需的电脑、打印机、应急电源、检测仪器嵌入式打印机等辅助设备，自行负责检测仪器的校准、维护保养、耗材、服装、就餐等相关费用和人身、车辆安全，并购买相关保险。
2.3检测人员须持证上岗，能够熟练按照监测方法和技术要求进行各类检测活动，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3.采样及监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3.1现场采样和测试应严格按相应监测规范进行，并对监测期间发生的各种异常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3.2监测中使用的布点、采样、分析测试方法，应首先选择适用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监测技术规范，其次是国家环保总局推荐的统一分析方法或试行分析方法以及有关规定等。
3.3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国家有关规定、监测技术规范和有关质量控制手册进行。
3.4土壤、地下水采样质量控制措施：①采集 3 个土壤平行样，分析指标与土壤原样一致；②按照各分析方法要求，土壤和地下水分别采集运输空白样和全程序空白样。
3.5现场采样记录、访谈记录及分析结果，现场采样记录、访谈记录及分析结果，按国家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有关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和填报，并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三级审核。
4.调查报告、监测报告编制的基本要求
[bookmark: 第六章__拟签订的合同文本][bookmark: _bookmark27]4.1对于开展的监督执法监测工作每次都需要出具正规合法的监测报告，监测报告应充分如实地反映现场检查和现场监测的实际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应进行必要和符合实际的分析。对污染物浓度、排放速率及总量控制的达标情况和检查情况等给出明确的结论和进行必要的描述。
4.2对于锅炉监测报告，应备注监测期间运行工况负荷。
应按照委托单位要求开展土壤污染物现状调查及相关土壤和地下水指标的监测工作，根据调查及监测结果编制污染物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通过专家评审。
[bookmark: （二）服务内容]5.服务内容
第二包：重点行业企业执法监测
根据《关于西咸新区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2025年工作方案涉新区生态环境局任务分工的通知》、陕西省西咸新区生态环境局关于转发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推进燃气锅炉实施低氮燃烧深度改造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推进燃气锅炉实施低氮燃烧深度改造工作的通知》开展排污单位监督性监测，日常对重点行业工业窑炉企业、有机废气企业、工业涂装类、加油站、玻璃行业、印刷行业、天然气锅炉等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督性监测。
第五包：机动车尾气检测、重型货车系统性执法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
机动车尾气检测、开展重型货车系统性执法检查，包括OBD装置、汽车尾气后处理装置、尿素等传感器检查，年度任务抽检合计3000辆次，每周开展不少于2次抽检，主要对交通要道、企业厂内、物流园区、集中停放地设立点位开展检测。
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年度任务抽检350辆次，主要对建设工地、企业厂内、物流园区等场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检测。
